塔里木河上游胡杨林抚育更新工程（二期）    公开招标公告
项目概况

塔里木河上游胡杨林抚育更新工程（二期）的潜在供应商应在新疆政府采购网获取采购文件，并于2023年03月13日 11:00（北京时间）前提交投标文件。
一、项目基本情况

项目编号：AWT-YZ-20230043
项目名称：塔里木河上游胡杨林抚育更新工程（二期）
采购方式：公开招标

预算金额（元）：30727100.00
标项一
标项名称:塔里木河上游胡杨林抚育更新工程（二期）一标段
数量: 1批

预算金额（元）:9204200.00
简要规格描述或项目基本概况介绍、用途：改建防火道路1条，长度15997.11m。（详见招标文件）

备注：

标项二
标项名称:塔里木河上游胡杨林抚育更新工程（二期）二标段
数量: 1批

预算金额（元）:21522900.00

简要规格描述或项目基本概况介绍、用途：病虫害生物防治生态保护面积1.75万亩，疏林补植工程修复面积为4.0万亩，补植胡杨4000株，改建防火道路2条，总长度为9768.4m。（详见招标文件）

备注：

合同履约期限：按照甲、乙双方约定并签订合同日期执行。
本项目（否）接受联合体投标。

二、申请人的资格要求：

 1.满足《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规定；

 2.落实政府采购政策需满足的资格要求：标项1、标项2：（1）《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财库〔2020〕46号）；
（2）（财库〔2014〕68号）；
 （3）《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建立政府强制采购节能产品制度的通知》（国办发〔2007〕51号）；
 （4）《财政部 民政部 中国残疾人联合会关于促进残疾人就业政府采购政策的通知》财库〔2017〕141号；
 （5）投标产品为计算机、打印机、空调、照明产品、电视机、电热水器、显示器、便器、水嘴等九大类政府强制采购的产品，必须为国家财政部、生态环境部、国家发改委等有关部门发布的《环境标志产品政府采购清单》和《节能产品政府采购清单》中的产品。 

3.本项目的特定资格要求：

标项1： 具备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及以上资质，具备有效的安全生产许可证；项目负责人具备市政公用工程注册二级建造师资格证书；

标项2：具备地质灾害治理（或地质灾害防治）工程施工甲级资质，具备有效的安全生产许可证，项目负责人具备相关专业高级及以上工程师职称；
三、获取采购文件 

时间：2023年02月20日至2023年02月24日，每天上午10:00至14:00，下午15:30至19:30（北京时间，法定节假日除外）

地点：新疆政府采购网（政采云）  

方式：符合要求的供应商在新疆政府采购网（政采云）自行下载  

售价（元）：0

四、提交投标文件截止时间、开标时间和地点
 提交投标文件截止时间：2023年03月13日 11:00（北京时间）

投标地点：新疆政府采购网（政采云） 

开标时间：2023年03月13日 11:00

开标地点：新疆政府采购网（政采云）

五、公告期限
   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5个工作日。

六、其他补充事宜

1、本公告同时在新疆政府采购网和阿瓦提县人民政府网发布；

2、获取招标文件时需在新疆政府采购网（政采云平台）上传以下资料原件扫描件：（1）单位三证合一营业执照（事业单位法人证书）副本扫描件，（2）相关资质证书彩色扫描件，（3）法人代表或其委托代理人应提交本人身份证原件扫描件，委托代理人还应提交《法人代表授权委托书》原件扫描件，（4）须提供2021年或2022年财务报表或财务审计报告，（5）近六个月完税证明及近六个月社保缴纳证明（退休人员提供退休证明），（6）未被“信用中国”（www.creditchina.gov.cn）、“中国政府采购网”（www.ccgp.gov.cn）列入失信被执行人、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投标人网上自行打印后加盖投标单位公章）。
3、请投标单位随时关注本项目的澄清、答疑、变更事项。

特别提示：

1、超过200万元的货物和服务采购项目、超过400万元的工程采购项目中适宜由中小企业提供的，预留该部分采购项目预算总额的40%以上专门面向中小企业采购，其中预留给小微企业的比例不低于60%。

2、对于未预留份额专门面向中小企业的采购项目，以及预留份额项目中的非预留部分采购包，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应当对符合规定的小微企业报价给予10%~20%（工程项目为6%~10%）的扣除，用扣除后的价格参加评审。适用招标投标法的政府采购工程建设项目，采用综合评估法但未采用低价优先法计算价格分的，评标时应当在采用原报价进行评分的基础上增加其价格得分的6%~10%作为其价格分。

3、接受大中型企业与小微企业组成联合体或者允许大中型企业向一家或者多家小微企业分包的采购项目，对于联合协议或者分包意向协议约定小微企业的合同份额占到合同总金额40%以上的，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应当对联合体或者大中型企业的报价给予4%~6%（工程项目为2%~4%）的扣除，用扣除后的价格参加评审。适用招标投标法的政府采购工程建设项目，采用综合评估法但未采用低价优先法计算价格分的，评标时应当在采用原报价进行评分的基础上增加其价格得分的2%~4%作为其价格分。

七、对本次采购提出询问，请按以下方式联系 

1.采购人信息

名 称：阿瓦提县自然资源局
地 址：阿克苏地区阿瓦提县光明中路25号

联系方式：13345362329
2.采购代理机构信息

名 称：阿克苏宜泽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地 址：阿克苏市解放南路2-2-2-101号

联系方式：0997-2121802

3.项目联系方式

项目联系人：马文娟

电 话：18119076792
